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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中， 时常出现对评价依据

运用不当， 职业病危害识别、 主要危害、 所致职业病

分析不准确、 不全面， 评价工作存在缺陷等问题， 现

结合实际案例， 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１　 关于评价依据

职业病危害评价的依据有职业卫生法律、 法规、
规章、 行政文件、 标准、 技术规范、 建设项目基础资

料等［１］。 但在职业病危害评价报告中常会出现评价依

据运用不当的情况。
１ １　 对规章和法律条款不熟悉　 【例 １】 某预评价

报告对职业卫生专项投资的评价： “该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未涉及职业卫生经费概算内容， 不符合 《工作

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令 ［２０１２］ 第 ４７ 号） 的规定。” ４７ 号令中有

职业健康检查费用和急性职业病危害救治、 健康检查

和医学观察费用的规定， 没有其它职业卫生专项投资

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中共有 ９
项条款对职业卫生专项投资 （职业病危害防治经费）
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该评价应改为 “不符合 《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２０１８］ 第 ２４ 号） 的规定”。
１ ２　 规范与规章相混淆， 使用范围错误 　 【例 ２】
某车架厂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书中对职业健康监

护的评价： “该厂仅将部分职业禁忌证人员调离了噪

声作业岗位， 仍有部分人员处于噪声作业岗位， 不符

合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的要

求。” ＧＢＺ１８８—２０１４ 的使用范围包括职业健康监护的

基本原则和接触相关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开展职

业健康监护的目标疾病、 健康检查的内容和周期。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２０１２］ 第 ４９ 号） 明确规定

“对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 调离或者暂时脱离原工作

岗位”。 该评价应改为 “不符合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

监护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２０１２］ 第 ４９ 号） 的规定”。
１ ３　 评价结论依据不足　 【例 ３】 某评价报告的结

论： “该项目建成后主要岗位作业人员预期接触职业

病危害因素浓度 （强度） 范围基本能满足职业接触

限值的要求， 只要在设计和施工阶段能够认真切实地

落实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本报告提及的职业病防护措

施， 保障职业卫生资金的投入， 项目投产后加强职业

病防治管理，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是可以预防和控制

的， 从职业病预防的角度考虑是可行的。” 该结论提

到的依据只有 “职业接触限值”， 评价者存在一定的

风险。 实际上， 只用 “职业接触限值” 是无法做好

职业病危害评价的。 应在 “职业病危害是可以预防和

控制的” 后面增加 “能满足国家、 地方现行的职业

病防治法律、 法规、 规章、 标准、 规范等要求”。
１ ４　 选择评价依据的时效滞后

１ ４ １　 职业卫生管理分析与评价　 《建设项目职业

病危害预评价报告编制要求》 （ＺＷ⁃ＪＢ⁃２０１４⁃００４） 中

有 ６ 项， 《职业病危害评价通则》 （ＣＢＺ ／ Ｔ２７７—２０１６）
中有 １１ 项。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 日起， 涉及职业卫生管理

评价的内容应选择 ＣＢＺ ／ Ｔ２７７—２０１６ 中的 １１ 项， 但在

一些预评价报告中仍在使用 ＺＷ⁃ＪＢ⁃２０１４⁃００４ 的 ６ 项，
选择评价依据的时效滞后。
１ ４ ２　 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设施　 《建设项

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编制要求》 （ＺＷ⁃ＪＢ⁃
２０１４⁃００３）、 ＺＷ⁃ＪＢ⁃２０１４⁃００４ 和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

害现状评价技术导则》 （ＷＳ ／ Ｔ４２７０—２０１５） 中均规

定对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设施进行分别评价。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ＧＢＺ１—２０１０） 中虽有单

列的 “应急救援”， 但将报警装置、 事故通风、 便携

式检测报警仪、 冲洗喷淋设备、 应急撤离通道、 必要

的泄险区以及风向标放在 “工作场所基本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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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尘、 防毒” 中。 很多评价涉及职业病防护设施评价

报告中有应急救援设施的内容时未分节描述和评价，
其原因是没有按时效选择评价依据。 在用表格或者文

字形式分析和评价时， 应按 ＺＷ⁃ＪＢ⁃２０１４⁃００４ 和 ＺＷ⁃
ＪＢ⁃２０１４⁃００３ 的规定， 将评价依据 ＧＢＺ１—２０１０ 中的条

款分别列入相应的章节、 评价表中进行描述和评价分

析， 避免重复和遗漏。
１ ５　 选择专项文件作评价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病防治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２０１２］ 第 ４７ 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

印发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的

通知＞》 （安监总厅安健 ［２０１４］ １１１ 号） 均涉及职

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在评价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危害警

示标识时， 在采用前相关法律、 规章的前提下， 应同

时采用专项文件， 因专项文件对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设置的要求更具体。
１ ６　 项目立项审批 （备案） 文件与实际情况不符　
建设项目立项审批 （备案） 到竣工投产需要较长的

时间， 在此期间， 建设单位可能对建设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进行修改和调整 （原材料、 产品、 生产规模

等）； 项目建设施工、 设备安装和调试完成后， 建设

单位根据市场情况还可能调整生产规模。 在评价工作

中， 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修改。 否则， 评价报

告与实际建设情况不符， 会有 “弄虚作假” 之嫌。

２　 关于职业病危害因素

２ １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不全　 【例 ４】 某建材公

司进行采石、 碎石、 建材运输生产， 备有发电设备及

发电机房， 生产工艺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矽

尘、 噪声、 运输车辆排出的尾气， 未识别发电时使用

的汽油、 产生的噪声及尾气。
２ ２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把握不准　 【例 ５】 某大

宗气站项目生产氮气， 设备运行时产生噪声； 储存并

经销氮气、 氢气、 二氧化碳、 氦气、 氩气、 氧气， 该

项目检维修使用电焊时可能产生电焊烟尘、 锰及其化

合物、 氮氧化合物 （一氧化氮、 二氧化氮）、 臭氧、
噪声、 紫外线。 该预评报告确定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

素是 “氮气、 噪声、 二氧化氮、 锰及其化合物”， 理

由是该项目主要生产经销的氮气是窒息性气体， 设备

运行时噪声声级水平较高， 电焊时产生的二氧化氮、
锰及其化合物是高毒物品。 该项目主要职业病危害应

为噪声。 原因为正常生产时噪声声级水平较高， 职业

病防护设施无法消除其危害， 同类项目作业人员职业

性噪声聋发病率较高； 而职业性氮气窒息的发生率较

低； 检 （维） 修使用电焊的频率不高且在非密闭空

间， 二氧化氮、 锰及其化合物一般不会超标。
【例 ６】 有文献［２］ 在某加气加油站职业病危害控

评的讨论中指出， “本次控制效果评价中识别与分析

建设项目存在或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有汽油、
戊烷、 己烷和工频电场”。 汽油的主要成分是 Ｃ４ ～ Ｃ１２

烃类， 为混合烃类物品。 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烷烃，
其中甲烷占 ９５％以上， 另有少量的乙烷、 丙烷、 丁烷

和戊烷。 配电室变电柜产生工频电场， 但独立布置，
有屏蔽措施， 仅岗位人员接触且时间短。 该加气加油

站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应为汽油和天然气。
２ ３　 职业病危害因素所致职业病

２ ３ １　 粉尘所致职业病　 以粉尘形式存在的有害因

素如硫磺、 硫酸铵、 碳酸钠、 尿素等主要危害是对皮

肤、 黏膜的刺激作用， 可导致刺激性化学物所致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 职业性接触性皮炎等， 不会导致职业

性尘肺病， 其职业病防护措施可以采用粉尘防护措

施。 在很多评价报告的评审意见中， 只要是粉尘， 所

致职业病都是 “职业性尘肺病”， 这是错误的结论。
目前所致职业性尘肺病的粉尘是矽尘、 煤尘、 石棉

尘、 炭黑尘、 石墨尘、 滑石尘、 云母尘、 水泥尘、 铸

造尘、 陶瓷尘、 铝尘、 电焊烟尘［３］。
２ ３ ２　 不致尘肺病的固态化学物质　 钒铁合金尘、 铅

尘、 铜尘等能较长时间悬浮在空气中， 以固态形式存

在， 但主要危害是导致 “职业性化学中毒”， 不是 “职
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故在 《工作场所有

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１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ＧＢＺ２ １—２０１９） 中被列入化学物质类， 而非粉尘类。
２ ３ ３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中的开放性条款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国卫疾控发 ［２０１３］ ４８ 号）
中有第一、 二、 五、 七共四类开放性条款。 如车间空

气中存在高浓度的 ＣＯ２， 根据 ＣＯ２对人体主要健康影

响和第五类开放性条款， 可导致 “职业性 ＣＯ２窒息”；
车间空气中存在高浓度的臭氧， 根据臭氧对人体主要

健康影响和第一、 五类开放性条款， 可导致 “职业性

刺激性化学物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和 “职业性急

性臭氧中毒”。

３　 目前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的缺陷

３ １　 职业病防护设施检测缺如 　 ＺＷ⁃ＪＢ⁃２０１４⁃００３、
ＷＳ ／ Ｔ４２７０—２０１５ 以及相关文献［１］ 中均指出， “职业

卫生检测内容包括职业病危害因素、 职业病防护设施

和建筑卫生学检测。” 目前， 全国的职业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均开展了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和照度、 微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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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等部分建筑卫生学检测， 职业病防护设施检测几乎

未开展［４］， 这是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的缺陷或弱项。
若无职业病防护设施性能参数的检测结果， 仅凭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判断， 对于职业病防护设施及其

合理性与有效性评价做出结论， 会导致证据不足、 说

服力不强。
３ ２　 职业病防护设施建议指导性差　 目前我国开展

的三类职业病危害评价都有职业病防护设施建议的内

容， 例如 ＺＷ⁃ＪＢ⁃２０１４⁃００４ 中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

方面应尽可能明确提出有地点、 种类、 技术等具体要

求的措施建议。 但在大多数评价报告中， 职业病防护

设施的设置建议比较笼统， 套话较多， 具体技术要求

内容较少［１］， 对用人单位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较差。
其原因与职业卫生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缺乏、 国家未设

置职业卫生工程专业有关。

４　 改进措施

针对目前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的现状， 提出改进

措施： 职业病危害评价技术人员应认真学习职业卫生

与职业医学、 职业病危害卫生工程控制技术基本知

识， 及时更新、 熟练掌握评价依据， 深入用人单位工

作场所仔细做好职业卫生调查与检测、 职业病防护设

施检测， 切合实际进行职业病危害评价。 相关高校设

置职业卫生工程专业， 为企业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

构培养和输送职业病危害卫生工程控制与治理的急需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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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可以通过完整皮肤吸收引起全身效应且为已确

认的人类致癌物质， 通常存在于油漆及汽油等产品

中。 随着技术的革新， 油漆中的苯逐渐被甲苯、 二甲

苯取代。 当产品中的苯含量＜０ １％， 其化学品安全说

明书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ｄａｔａ ｓｈｅｅｔ， ＭＳＤＳ） 成分信息中

可不标注， 这对于苯的认定、 接触人群的界定、 职业

健康检查项目的确定以及职业接触人群的管理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 本文对职业病危害因素苯的识别与

ＭＳＤＳ 的关系进行探讨。

１　 ＭＳＤＳ 成分信息不全

ＭＳＤＳ 提供化学品 （物质或混合物质） 在安全、
健康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信息， 推荐防护措施和紧急

情况下的应对措施。 该文件必须真实可靠且向公众和

社会负责。 可以认为 ＭＳＤＳ 是所有化学品在国际贸易

当中必须遵循和按规定模式 （版本） 向客户提供的

一份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文件。 ＭＳＤＳ 中成分信息在职

业卫生检测及评价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别

是在危害因素的识别方面非常便捷。 目前职业卫生检

测 ／评价行业规范是检测前用人单位需提交所使用原

辅材料的 ＭＳＤＳ， 用于识别存在的危害因素。
考虑到产品的保密性， ＭＳＤＳ 成分信息不全面，

其中列出的化学物质仅为该产品的主要成分， 而非全

部。 此外， 标准本身也有相关限定。 《化学品安全技

术说明书内容和项目顺序》 （ＧＢ ／ Ｔ １６４８３—２００８） 在

产品成分中要求， 当某种成分的信息不可缺少时， 应

提供该成分的 ＭＳＤＳ， 其附录中要求按全球化学品统

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ＧＨＳ） 标准被分类为危险的成分

且其含量超过浓度限值， 应列明该成分的名称信息；
对已经识别出的危险成分应提供被识别为危险成分的

信息。 具体的危险分类及相应的浓度限值在 《化学品

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指南》 （ＧＢ ／ Ｔ １７５１９—２０１３） 中

有详细说明。 值得一提的是， 致癌性物质的浓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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